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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禁令出炉 乳企促销转战软性宣传

在《方案》出台后，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

目前在各乳企的官方网站上涉及0-1岁的广告宣传

已经消失，但在线下商超和母婴商店内，促销员以试

用、试喝为由的软性宣传依然存在。

此外，北京商报产经周刊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

乳制品宣传行为问卷调查发现，近六成的人表示看

到过1岁以内婴儿配方乳制品的广告，超过八成的受

访者反对1岁以内的乳制品进行各种宣传。

分析人士认为，禁止1岁以内婴儿乳制品的广告

宣传，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度宣传诱导年轻父母放弃

母乳喂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奶粉市场形成一个良

性竞争。虽然国家禁止1岁以内乳制品的广告宣传，

但还需更细致的划分和规定，对一些软性推广方式

也应出台相应监管政策。

婴儿乳品宣传被禁止
《方案》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

公共场所发布声称全部或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制

品广告，不得对0-12个月龄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乳

制品进行广告宣传。

据了解，奶粉段数一般根据婴儿年龄的大小进

行区分，其中，1段奶粉针对0-6个月的婴儿，2段奶

粉针对6-12个月的婴儿，3段奶粉针对12-36个月

的幼儿，4段奶粉针对3-6岁的儿童。由于1段、2段

奶粉针对初生婴儿，存在与母乳抢夺“第一口奶”

的问题，为了支持母乳喂养，保证消费者不被商业

广告诱导放弃母乳喂养，国家对婴儿奶粉的广告宣

传进行限制。

本报产经周刊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62%

的人坚持母乳喂养小孩到1岁，51%的人表示小孩在

1岁之前已开始喝奶粉。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很多人都看到过1段

和2段奶粉的广告，但仍然坚持母乳喂养至小孩1岁。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坚持母乳喂养的同时，也会在

1岁以内喂养奶粉。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方案》禁止

0-12月婴幼儿乳制品的广告宣传，在提升母乳喂养

的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健康、良性的

竞争环境。国家对于婴幼儿奶粉市场的管控越来越

严，将为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很

好的支撑。

“消失”的广告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此前有59%的人有看到

宣传1段和2段奶粉的广告，55%的人有遇到导购宣

传并诱导购买1段奶粉或2段奶粉。

在《方案》出台之后，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

市面上常见的奶粉品牌中，基本上看不到1段、2段奶

粉的广告宣传。

无论是惠氏、菲仕兰、雅培、美赞臣等外资品牌，

还是飞鹤、贝因美、金领冠、圣元等国有品牌，在官网

上面的产品展示和宣传基本都是3段、4段产品，1段、

2段产品通常只是简单地描述，甚至很多产品只有一

个名称，连详细介绍和产品图片也没有。同时，在相

关奶粉产品视频广告里，出现的也是3段、4段产品。

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北京多

家母婴店发现，工作人员是按照品牌，并不是按照

段数进行产品推荐，通常是在了解小孩年龄之后推

荐对应段数的相关品牌产品。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在奶粉宣传方面，大品牌一

般是中规中矩，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但很多小品牌，

特别是走电商和微商渠道的小品牌，总是进行过度

宣传和包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国家规定不得对婴幼儿乳制品替代母乳和

1岁以内婴儿配方乳制品进行广告宣传等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了飞鹤、贝因美、菲仕兰等企业。其中，

飞鹤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飞鹤将始终严守国家

规划的各项相关政策，以消费者为核心，持续加码科

研升级，深入母乳和中国宝宝营养需求研究。

监管亟待细化
尽管线上的广告宣传已经“消失”，但北京商报

记者走访部分商超和母婴店时发现，目前部分促

销员依然采用试用、试喝的推广方式进行促销。

当母婴店工作人员得知小孩年龄在6月左右时，

直接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不需要买大罐装，可以买

小罐装的1段奶粉给小孩试喝一下，其中就有推荐尝

试惠氏的小罐装。

在走访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还遭遇到了飞鹤、

圣元等品牌促销员免费赠送1段、2段奶粉的现象，促

销员一再强调，“可以给小孩试喝一下”。

不过，在问卷调查中，有81%的受访者反对1岁

以内的乳制品进行各种宣传。这也体现了消费者对

促销员这种试用、试喝的促销方式并不买账。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除了《方案》中一句笼

统的概括之外，相关部门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和规定。同时，在医院、商超、母婴商店内暗地赠送、

试喝等软性推广方式也应是监管的重点。

此外，为了拉近产品和消费者的距离，很多企业

还采用消费者教育作为一种促销、营销的方式。在走

访中，部分工作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小孩从哪

一个阶段喝奶粉，一般是根据孩子母亲的母乳喂养

情况决定，如果存在母乳不足或者母乳营养不好等

问题，才会考虑进行奶粉喂养，并借机进行奶粉品牌

的宣传。

宋亮表示，在婴幼儿乳制品方面，正常的消费者

教育一般是指营养咨询、育儿知识传播等行为。如果

重点是讲自身产品功能和特点，甚至夸大自身产品

功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这就不是正确的消费者

教育，而是属于过度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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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禁令再次让奶粉
行业成为关注的焦点。近
日，七部委联合制定了《国
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其中明确规定，不得
进行婴儿乳制品替代母乳
和1岁以内婴儿配方乳制品
的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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